
今年 7 月 22 日， 江苏

无锡市崇安区法院受理了

陈女士的起诉离婚案。

陈女士称丈夫曾因其

婚后未孕等原因起诉离婚，

两人后来在亲朋劝解下复

婚并育有一女。 但陈女士

产后半年， 丈夫就对开始

其大打出手。

法院初步认定暴力事

实后， 我国第一道“人身

保护令”， 于 8 月 6 日发

出。 该“人身保护令” 禁

止陈女士的丈夫殴打、 威

胁妻子。 这是人身安全司

法保护首次在民事诉讼中

延伸到了家庭内部和案件

开庭审理前。

随后的 9 月 24 日， 全

国第二个“人

身保护令” 由

湖南 省 长 沙

市岳麓区法

院发出。 该令

同时向当地警方发

出协助执行通知书，

要求其监督华阳

（化
名）

， 一旦发现其威

胁、 殴打妻子张丽

芳

（化名）

， 就要采

取紧急措施， 保护

张丽芳的人身安全。

该裁定得到当地公

安机关的积极配合。

10 月 15 日， 一

名长期遭妻子殴打的

成都男子向法院提出

四川的首份申请。

生活中遇到法律尴尬事？ 有疑难问题想咨询律师？ 让我们来帮吧。 现在你只要动动手指，发送短信“

SF#

内容”到
106573023420

，或发邮件到
shuofa@xxsb.com

，或致电
０２０－３４３２３１９７

，我们期待你的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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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频出“人身保护令”防家暴，本地法律界却多未听闻

“人身保护令”为何在穗遇冷？

法官：并非正式法律规定，不能据此从重从快惩罚施暴者

“说白了，‘人身保护令’

就是变事后惩罚为事前保护

的一种措施”，广州一名法官

告诉记者。 那为何指南出台

5 个月以来， 广东从未传出

签发“人身保护令”的消息？

当记者采访广州几个基

层法院的法官时

（注：保护令
一般应向基层法院提出申
请）

，得到的回答竟是“没听

说过”。而一些律师接受记者

采访时也显得很惊讶， 表示

没听说“人身保护令”。 这又

是为什么呢？

并非必须法律程序

“《审理指南》 只是内部

的指导性文件， 不像具体的

法律、司法解释或立法解释，

法官无须直接引用。 更重要

的是，‘人身保护令’ 的操作

性不强，实际作用不大，所以

广东没有相关消息也不奇

怪”，广州一名法官如是说。

据他分析， 即使法官知

道“人身保护令”的存在，也

可能因为觉得其作用不大，

或并非必须的法律程序，所

以没有采用。

广东博浩律师事务所的

胡律师跟记者分析，首先《审

理指南》今年 5 月才出台，而

且属于法院的内部文件，所

以知道的人不多。其次，主要

是其具体作用不大， 这才导

致遭到了“冷遇”。

无法重罚继续施暴者

如果一名男子殴打老

婆， 老婆申请了“人身保护

令”， 男子不予理会继续施

暴， 法院能怎么样呢？

胡律师说， 依据法律，

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追

究刑事责任， 构成治安处罚

的就处罚。 但无论法院是否

发出过“人身保护令”， 一

旦发生， 都要按原来的法律

程序处理。 法院不能以发过

“保护令” 为由， 直接抓人

处罚， 这是没有法律依据

的。 所以说到底， “人身保

护令” 主要是起威慑作用，

就像警方贴的“严厉打击双

抢” 等标语， 警方肯定不能

抓到双抢歹徒后说“我都贴

过标语了， 你还抢， 我要重

重处罚你” 吧。

广州海珠区法院专门审

理婚姻案件的邝庭长一开始

也表示没听说“人身保护

令”，但通过记者了解其由来

后， 邝庭长认为“人身保护

令”没有实际意义，也没有法

律效力。

邝庭长说， 就像民事诉

讼中的“支付令”，债主向法

院申请发出“支付令”，欠债

人接到“支付令” 后否认欠

钱，结果还是要重新打官司，

按正常的法律程序走，“支付

令”并不起什么特殊作用。

主要起震慑作用

在记者采访中， 与邝庭

长持类似观点的法律界人士

不少。 花都法院办公室一名

韩姓法官以及一些律师也纷

纷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那“人身保护令”是不是

一点作用都没有呢？ 胡律师

认为不尽然，“再怎么说一般

人都会对法院怀有敬畏之

心，法院一旦发出“人身保护

令”，意味着其暴力行已为法

院所知，这相当于一种警告，

实施家庭暴力者如果继续施

暴，就有点知法犯法了，或多

或少会所有顾虑。

广州中院的一名法官也

对记者说， 就像警方的严打

标语， 多少会起到一定的震

慑作用。按照他的分析，如果

一百宗家庭暴力犯罪里面，

能因“人身保护令”减少一两

宗也算是成功了。

“XXX， 你殴打妻子的事情本院已得知，从

即日开始，禁止你再继续殴打、威胁妻子……”

这是今年 8 月 6 日我国法院发出的第一道“人

身保护令”。此后，长沙、成都等地陆续出现相关

报道，引起强烈反响。但在广州，很多法官、律师

都表示对此闻所未闻。“人身保护

令”到底是什么？ 有多大作用？ 又为

何在广州遇冷？

信息时报记者李朝涛

“人身保护令”陆续发出

一时间，“人身保护令”

在上述省份引起剧烈反响。

但包括广东在内的其余省

份，却一直没有类似消息传

出。“人身保护令”到底是什

么？

着重保护人身安全

据悉， 这些“人身保

护令” 的依据是今年 5 月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

学研究所发布的 《涉及家

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

（以下简称“审理指南”）

。

据了解，《审理指南》涉

及家庭暴力的定义、审理涉

及家庭暴力案件的基本原

则、 人身安全保护措施、证

据、 财产分割等多方面内

容，将以往离婚案件仅对加

害人进行财产性惩罚，转为

全面保护受害人财产、人身

安全。

保护令可长达半年

最高法中国应用法学

研究所副所长蒋惠岭介绍，

《审理指南》 最突出的是厘

清观念， 将家暴置于社会

文化范畴。

考虑到离婚诉讼的提

起可能激怒加害人， 引发

分手暴力”， 《审理指南》

规定了人身安全的保护措

施， 并对这些措施的申请

条件、 审查重点、 裁定内

容、 生效执行、 违反裁定

所应承担的责任等内容作

了全面规定。

根据 《审理指南》， 当

事人可以请求法院给予人

身保护， 法院可裁定期限

为 15 日的紧急保护或 3 至

6 个月的长期保护。

可告知警方协助保护

法院监督执行保护令，

并可制裁违反保护令的行

为。 同时，可告知警方保持

警觉，履行保护义务。 警方

如不履行必要的保护义务，

造成申请人伤害后果的，申

请人可以起诉其不作为。

同时， 《审理指南》

规定， 当事人举证时， 报

警记录内容含糊不清的，

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通知

当时的出警民警出庭作证，

让法官最后作出综合判断。

“人身保护令”是什么？

源于法院内部指南，旨在事前保护

“人身保护令”有软肋

并非硬性法律规定，继续施暴不能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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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约到期后， 未续

签但继续租住，可

以随时退房吗？

我在
2007

年
3

月
22

日签订了租房合同，合同期
为一年。

2008

年
3

月
22

日
租约到期后，我没有再和房
东续签合同，但还是每季度
按时付房租。现在我要求退
房，并提前了一月告知了房
东， 但房东不肯退回押金，

理由是虽然第二年没有续
签合同，但我们还是保持租
房关系，因此合同要到

2009

年
3

月才到期。

我想问一下，我现在退
房是否能拿回我的租房押
金和多付的房租？

方先生

律师解答：

根据你说的

情况，你完全可以拿回押金

和租金。依据合同法的相关

规定， 租赁合同到期后，如

果双方没有主动解除约定，

但实际上继续履行合同的，

正如你原来租约到期后仍

继续租住并交租金的情况，

应视为不定期合同。

所谓不定期合同，只要

提前告知对方，双方都可以

随时解除合同的。 所以，你

的做法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房东无权扣留你的押金和

租金。

信息时报法律工作室

法律热线预告
本周六日，信息时报

将分别请来两位律师为

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意

见。 欢迎来电咨询，开通

时间为当天下午3点至5

点。

周六：

广东舜华律师事务

所 肖雄辉律师

电话：

34323197�13922273183

周日：

广东胜伦律师事务

所 王肇文律师

电话
:

34323197�13926033871

漫画
:

大包一号


